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193號

原      告  柏威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蕭書婷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

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雖係請求撤銷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監四

字第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然經本

院函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發現該裁決書處罰主文二所為

之易處處分（即易處加倍吊扣駕駛執照，與易處吊銷駕駛執

照）於法無效乃將之刪除，而於113年6月24日依相同之舉發

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重新製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

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

分）等節，有被告答辯狀、變更前及變更後之裁決書在卷足

憑。從而，本件被告經重新審查結果，雖將原裁決撤銷後而

重行製開新裁決並為答辯，然此被告變更後之裁決，仍非完

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則參酌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

規定反面解釋之旨，依法自不得視為原告撤回起訴，本院自

仍應以被告變更後原處分為審理之標的，合先敘明。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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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

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

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號BKC-3763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

車輛），於附表所載時間、地點，因附表「違規事實」欄之

違規行為，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內政部警政署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隊之員警分別填製附表「舉

發通知單文號」欄所載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後，對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因原

告非自然人，亦未申請歸責實際駕駛人，被告爰依附表「處

罰依據」欄所示規定，對原告處以附表「處罰內容」欄所載

之裁罰。基此，被告違規紀錄於一年內已達3次，被告乃於1

13年3月8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

63條之2第4項之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吊扣汽車牌照2

個月之處分。　　

三、兩造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之罰鍰均已

繳納，上開裁決書並無提醒可能遭吊扣牌照之風險，現今法

令變動又頻繁，原告不知道可以申請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

希望本次可以融通讓原告申請轉歸責等語。並聲明：原處分

撤銷。

(二)被告答辯以：原告未依道交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於到案日

期前申請轉歸責實際駕駛人，自無從再歸責他人。又原告本

應注意法規之修訂，要非全憑處罰機關一一提醒告知，且受

處分時亦可透過去電被告機關、或查詢網路方式獲取相關訊

息，均非難事，原告未為之，自難卸責而仍有過失，其主張

非可採信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車輛於附表所示時、地之違規事件，業經被告以附表

「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裁罰，原告均未提起行政救濟

並已確定；被告進而於113年3月8日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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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核與卷附舉發通知單與送達證書、

如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之裁決書與送達證書、更正前

原處分與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更正後原處分等件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77-105、127頁）相符，首堪採認。

(二)道交條例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

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

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

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

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

罰。」準此，原告若欲申請歸責附表「違規事實」欄所載違

規行為至實際駕駛人，應於各舉發通知單記載之應到案日期

前為之，惟原告並未於所載應到案日期即112年9月1日、112

年9月7日、112年10月9日前申辦歸責實際駕駛人，有舉發通

知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7-81頁），並已繳納罰鍰完

畢，依上開規定，被告自得對原告各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合計共3次）。

(三)次按逕行舉發之汽車所有人非自然人而遭記汽車違規紀錄，

於1年內達3次者，應吊扣其汽車牌照2個月，道交條例第63

條之2第4項定有明文。系爭車輛於112年12月22日經附表

「裁決書文號」欄所載裁決書各記違規紀錄1次，於1年內已

達3次，被告自得依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規定處罰。原

告雖主張不知上開規定，被告應於裁決書提醒原告可能有吊

扣牌照之風險云云，然人民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

責任，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之規定甚明。原告於收受裁決書

處罰主文記載「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時，本可自行查詢其

法律效果，尤其現今網路發達，透過搜尋方式取得相關法律

效果之知識非常容易，原告縱無故意，其疏未注意及此，對

本件違規行為之效果，主觀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

過失，仍應受罰，不得以其不知法律效果為由，而免除違規

行為之責任，是其主張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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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原告違規事證明確，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並無違

    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

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應由

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法  官  張佳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

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

號

時間 地點 違規事實 舉 發

通 知

單 文

號

處罰依

據

處 罰 內

容

裁決書文

號

1 112年7

月15日

23 時 2

分許

南投縣

埔里鎮

臺21線

北 向 4

9.9 公

里

汽車駕駛人行

車速度，超過

規定之最高時

速逾20公里至

40公里以內

投 警

交 字

第 JF0

00000

0號

道交條

例第40

條

罰鍰1,8

00 元 ，

並 記 汽

車 違 規

紀錄1次

投監四字

第65-JF0

000000號

2 112年7

月15日

臺21線

北 向 5

汽車駕駛人行

車速度，超過

投 警

交 字

道交條

例第40

罰鍰1,8

00 元 ，

投監四字

第65-J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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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時59

分32秒

許至23

時1分2

2秒許

3.8 公

里 至 5

1.1 公

里

規定之最高時

速逾20公里至

40 公 里 以 內

（採區間平均

速率）

第 JF0

00000

0號

條 並 記 汽

車 違 規

紀錄1次

000000號

3 112年7

月17日

9 時 12

分許

國 道 3

號北向

222 公

里

行駛高速公路

未依規定變換

車道

國 道

警 交

字第Z

GB292

168號

道交條

例第33

條 第 1

項 第 4

款

罰鍰3,0

00 元 ，

並 記 汽

車 違 規

紀錄1次

投監四字

第65-ZGB

292168號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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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193號
原      告  柏威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書婷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雖係請求撤銷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然經本院函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發現該裁決書處罰主文二所為之易處處分（即易處加倍吊扣駕駛執照，與易處吊銷駕駛執照）於法無效乃將之刪除，而於113年6月24日依相同之舉發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重新製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等節，有被告答辯狀、變更前及變更後之裁決書在卷足憑。從而，本件被告經重新審查結果，雖將原裁決撤銷後而重行製開新裁決並為答辯，然此被告變更後之裁決，仍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則參酌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規定反面解釋之旨，依法自不得視為原告撤回起訴，本院自仍應以被告變更後原處分為審理之標的，合先敘明。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號BKC-3763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附表所載時間、地點，因附表「違規事實」欄之違規行為，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隊之員警分別填製附表「舉發通知單文號」欄所載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後，對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因原告非自然人，亦未申請歸責實際駕駛人，被告爰依附表「處罰依據」欄所示規定，對原告處以附表「處罰內容」欄所載之裁罰。基此，被告違規紀錄於一年內已達3次，被告乃於113年3月8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之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吊扣汽車牌照2個月之處分。　　
三、兩造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之罰鍰均已繳納，上開裁決書並無提醒可能遭吊扣牌照之風險，現今法令變動又頻繁，原告不知道可以申請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希望本次可以融通讓原告申請轉歸責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二)被告答辯以：原告未依道交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於到案日期前申請轉歸責實際駕駛人，自無從再歸責他人。又原告本應注意法規之修訂，要非全憑處罰機關一一提醒告知，且受處分時亦可透過去電被告機關、或查詢網路方式獲取相關訊息，均非難事，原告未為之，自難卸責而仍有過失，其主張非可採信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車輛於附表所示時、地之違規事件，業經被告以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裁罰，原告均未提起行政救濟並已確定；被告進而於113年3月8日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核與卷附舉發通知單與送達證書、如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之裁決書與送達證書、更正前原處分與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更正後原處分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7-105、127頁）相符，首堪採認。
(二)道交條例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準此，原告若欲申請歸責附表「違規事實」欄所載違規行為至實際駕駛人，應於各舉發通知單記載之應到案日期前為之，惟原告並未於所載應到案日期即112年9月1日、112年9月7日、112年10月9日前申辦歸責實際駕駛人，有舉發通知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7-81頁），並已繳納罰鍰完畢，依上開規定，被告自得對原告各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合計共3次）。
(三)次按逕行舉發之汽車所有人非自然人而遭記汽車違規紀錄，於1年內達3次者，應吊扣其汽車牌照2個月，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定有明文。系爭車輛於112年12月22日經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載裁決書各記違規紀錄1次，於1年內已達3次，被告自得依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規定處罰。原告雖主張不知上開規定，被告應於裁決書提醒原告可能有吊扣牌照之風險云云，然人民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之規定甚明。原告於收受裁決書處罰主文記載「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時，本可自行查詢其法律效果，尤其現今網路發達，透過搜尋方式取得相關法律效果之知識非常容易，原告縱無故意，其疏未注意及此，對本件違規行為之效果，主觀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仍應受罰，不得以其不知法律效果為由，而免除違規行為之責任，是其主張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違規事證明確，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並無違
    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法  官  張佳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時間

		地點

		違規事實

		舉發通知單文號

		處罰依據

		處罰內容

		裁決書文號



		1

		112年7月15日23時2分許

		南投縣埔里鎮臺21線北向49.9公里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20公里至40公里以內

		投警交字第JF0000000號

		道交條例第40條

		罰鍰1,8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JF0000000號



		2

		112年7月15日22時59分32秒許至23時1分22秒許

		臺21線北向53.8公里至51.1公里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20公里至40公里以內（採區間平均速率）

		投警交字第JF0000000號

		道交條例第40條

		罰鍰1,8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JF0000000號



		3

		112年7月17日9時12分許

		國道3號北向222公里

		行駛高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國道警交字第ZGB292168號

		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

		罰鍰3,0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ZGB292168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193號
原      告  柏威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書婷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
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雖係請求撤銷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監四
    字第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然經本
    院函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發現該裁決書處罰主文二所為
    之易處處分（即易處加倍吊扣駕駛執照，與易處吊銷駕駛執
    照）於法無效乃將之刪除，而於113年6月24日依相同之舉發
    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重新製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
    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
    ）等節，有被告答辯狀、變更前及變更後之裁決書在卷足憑
    。從而，本件被告經重新審查結果，雖將原裁決撤銷後而重
    行製開新裁決並為答辯，然此被告變更後之裁決，仍非完全
    依原告之請求處置，則參酌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規
    定反面解釋之旨，依法自不得視為原告撤回起訴，本院自仍
    應以被告變更後原處分為審理之標的，合先敘明。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
    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
    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
    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號BKC-3763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
    車輛），於附表所載時間、地點，因附表「違規事實」欄之
    違規行為，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內政部警政署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隊之員警分別填製附表「舉
    發通知單文號」欄所載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後，對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因原
    告非自然人，亦未申請歸責實際駕駛人，被告爰依附表「處
    罰依據」欄所示規定，對原告處以附表「處罰內容」欄所載
    之裁罰。基此，被告違規紀錄於一年內已達3次，被告乃於1
    13年3月8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
    63條之2第4項之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吊扣汽車牌照2
    個月之處分。　　
三、兩造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之罰鍰均已
    繳納，上開裁決書並無提醒可能遭吊扣牌照之風險，現今法
    令變動又頻繁，原告不知道可以申請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
    希望本次可以融通讓原告申請轉歸責等語。並聲明：原處分
    撤銷。
(二)被告答辯以：原告未依道交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於到案日
    期前申請轉歸責實際駕駛人，自無從再歸責他人。又原告本
    應注意法規之修訂，要非全憑處罰機關一一提醒告知，且受
    處分時亦可透過去電被告機關、或查詢網路方式獲取相關訊
    息，均非難事，原告未為之，自難卸責而仍有過失，其主張
    非可採信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車輛於附表所示時、地之違規事件，業經被告以附表「
    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裁罰，原告均未提起行政救濟並
    已確定；被告進而於113年3月8日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等情
    ，均為兩造所不爭執，核與卷附舉發通知單與送達證書、如
    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之裁決書與送達證書、更正前原
    處分與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更正後原處分等件附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77-105、127頁）相符，首堪採認。
(二)道交條例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
    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
    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
    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
    。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
    。」準此，原告若欲申請歸責附表「違規事實」欄所載違規
    行為至實際駕駛人，應於各舉發通知單記載之應到案日期前
    為之，惟原告並未於所載應到案日期即112年9月1日、112年
    9月7日、112年10月9日前申辦歸責實際駕駛人，有舉發通知
    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7-81頁），並已繳納罰鍰完畢，
    依上開規定，被告自得對原告各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合計
    共3次）。
(三)次按逕行舉發之汽車所有人非自然人而遭記汽車違規紀錄，
    於1年內達3次者，應吊扣其汽車牌照2個月，道交條例第63
    條之2第4項定有明文。系爭車輛於112年12月22日經附表「
    裁決書文號」欄所載裁決書各記違規紀錄1次，於1年內已達
    3次，被告自得依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規定處罰。原告
    雖主張不知上開規定，被告應於裁決書提醒原告可能有吊扣
    牌照之風險云云，然人民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
    任，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之規定甚明。原告於收受裁決書處
    罰主文記載「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時，本可自行查詢其法
    律效果，尤其現今網路發達，透過搜尋方式取得相關法律效
    果之知識非常容易，原告縱無故意，其疏未注意及此，對本
    件違規行為之效果，主觀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
    失，仍應受罰，不得以其不知法律效果為由，而免除違規行
    為之責任，是其主張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違規事證明確，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並無違
    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
    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應由
    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
    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法  官  張佳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
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時間 地點 違規事實 舉發通知單文號 處罰依據 處罰內容 裁決書文號 1 112年7月15日23時2分許 南投縣埔里鎮臺21線北向49.9公里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20公里至40公里以內 投警交字第JF0000000號 道交條例第40條 罰鍰1,8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JF0000000號 2 112年7月15日22時59分32秒許至23時1分22秒許 臺21線北向53.8公里至51.1公里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20公里至40公里以內（採區間平均速率） 投警交字第JF0000000號 道交條例第40條 罰鍰1,8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JF0000000號 3 112年7月17日9時12分許 國道3號北向222公里 行駛高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國道警交字第ZGB292168號 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 罰鍰3,0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ZGB292168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193號
原      告  柏威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書婷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雖係請求撤銷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然經本院函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發現該裁決書處罰主文二所為之易處處分（即易處加倍吊扣駕駛執照，與易處吊銷駕駛執照）於法無效乃將之刪除，而於113年6月24日依相同之舉發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重新製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等節，有被告答辯狀、變更前及變更後之裁決書在卷足憑。從而，本件被告經重新審查結果，雖將原裁決撤銷後而重行製開新裁決並為答辯，然此被告變更後之裁決，仍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則參酌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規定反面解釋之旨，依法自不得視為原告撤回起訴，本院自仍應以被告變更後原處分為審理之標的，合先敘明。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號BKC-3763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附表所載時間、地點，因附表「違規事實」欄之違規行為，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隊之員警分別填製附表「舉發通知單文號」欄所載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後，對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因原告非自然人，亦未申請歸責實際駕駛人，被告爰依附表「處罰依據」欄所示規定，對原告處以附表「處罰內容」欄所載之裁罰。基此，被告違規紀錄於一年內已達3次，被告乃於113年3月8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之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吊扣汽車牌照2個月之處分。　　
三、兩造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之罰鍰均已繳納，上開裁決書並無提醒可能遭吊扣牌照之風險，現今法令變動又頻繁，原告不知道可以申請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希望本次可以融通讓原告申請轉歸責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二)被告答辯以：原告未依道交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於到案日期前申請轉歸責實際駕駛人，自無從再歸責他人。又原告本應注意法規之修訂，要非全憑處罰機關一一提醒告知，且受處分時亦可透過去電被告機關、或查詢網路方式獲取相關訊息，均非難事，原告未為之，自難卸責而仍有過失，其主張非可採信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車輛於附表所示時、地之違規事件，業經被告以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裁罰，原告均未提起行政救濟並已確定；被告進而於113年3月8日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核與卷附舉發通知單與送達證書、如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之裁決書與送達證書、更正前原處分與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更正後原處分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7-105、127頁）相符，首堪採認。
(二)道交條例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準此，原告若欲申請歸責附表「違規事實」欄所載違規行為至實際駕駛人，應於各舉發通知單記載之應到案日期前為之，惟原告並未於所載應到案日期即112年9月1日、112年9月7日、112年10月9日前申辦歸責實際駕駛人，有舉發通知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7-81頁），並已繳納罰鍰完畢，依上開規定，被告自得對原告各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合計共3次）。
(三)次按逕行舉發之汽車所有人非自然人而遭記汽車違規紀錄，於1年內達3次者，應吊扣其汽車牌照2個月，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定有明文。系爭車輛於112年12月22日經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載裁決書各記違規紀錄1次，於1年內已達3次，被告自得依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規定處罰。原告雖主張不知上開規定，被告應於裁決書提醒原告可能有吊扣牌照之風險云云，然人民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之規定甚明。原告於收受裁決書處罰主文記載「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時，本可自行查詢其法律效果，尤其現今網路發達，透過搜尋方式取得相關法律效果之知識非常容易，原告縱無故意，其疏未注意及此，對本件違規行為之效果，主觀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仍應受罰，不得以其不知法律效果為由，而免除違規行為之責任，是其主張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違規事證明確，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並無違
    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法  官  張佳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時間

		地點

		違規事實

		舉發通知單文號

		處罰依據

		處罰內容

		裁決書文號



		1

		112年7月15日23時2分許

		南投縣埔里鎮臺21線北向49.9公里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20公里至40公里以內

		投警交字第JF0000000號

		道交條例第40條

		罰鍰1,8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JF0000000號



		2

		112年7月15日22時59分32秒許至23時1分22秒許

		臺21線北向53.8公里至51.1公里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20公里至40公里以內（採區間平均速率）

		投警交字第JF0000000號

		道交條例第40條

		罰鍰1,8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JF0000000號



		3

		112年7月17日9時12分許

		國道3號北向222公里

		行駛高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國道警交字第ZGB292168號

		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

		罰鍰3,0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ZGB292168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193號
原      告  柏威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書婷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楊聰賢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裁決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雖係請求撤銷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然經本院函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發現該裁決書處罰主文二所為之易處處分（即易處加倍吊扣駕駛執照，與易處吊銷駕駛執照）於法無效乃將之刪除，而於113年6月24日依相同之舉發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重新製開113年3月8日投監四字第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等節，有被告答辯狀、變更前及變更後之裁決書在卷足憑。從而，本件被告經重新審查結果，雖將原裁決撤銷後而重行製開新裁決並為答辯，然此被告變更後之裁決，仍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則參酌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規定反面解釋之旨，依法自不得視為原告撤回起訴，本院自仍應以被告變更後原處分為審理之標的，合先敘明。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號BKC-3763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附表所載時間、地點，因附表「違規事實」欄之違規行為，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隊之員警分別填製附表「舉發通知單文號」欄所載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合稱舉發通知單）後，對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因原告非自然人，亦未申請歸責實際駕駛人，被告爰依附表「處罰依據」欄所示規定，對原告處以附表「處罰內容」欄所載之裁罰。基此，被告違規紀錄於一年內已達3次，被告乃於113年3月8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之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吊扣汽車牌照2個月之處分。　　
三、兩造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之罰鍰均已繳納，上開裁決書並無提醒可能遭吊扣牌照之風險，現今法令變動又頻繁，原告不知道可以申請轉歸責予實際駕駛人，希望本次可以融通讓原告申請轉歸責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二)被告答辯以：原告未依道交條例第85條第1項規定於到案日期前申請轉歸責實際駕駛人，自無從再歸責他人。又原告本應注意法規之修訂，要非全憑處罰機關一一提醒告知，且受處分時亦可透過去電被告機關、或查詢網路方式獲取相關訊息，均非難事，原告未為之，自難卸責而仍有過失，其主張非可採信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系爭車輛於附表所示時、地之違規事件，業經被告以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裁決書裁罰，原告均未提起行政救濟並已確定；被告進而於113年3月8日以原處分對原告裁罰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核與卷附舉發通知單與送達證書、如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示之裁決書與送達證書、更正前原處分與送達證書、汽車車籍查詢、更正後原處分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7-105、127頁）相符，首堪採認。
(二)道交條例85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準此，原告若欲申請歸責附表「違規事實」欄所載違規行為至實際駕駛人，應於各舉發通知單記載之應到案日期前為之，惟原告並未於所載應到案日期即112年9月1日、112年9月7日、112年10月9日前申辦歸責實際駕駛人，有舉發通知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7-81頁），並已繳納罰鍰完畢，依上開規定，被告自得對原告各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合計共3次）。
(三)次按逕行舉發之汽車所有人非自然人而遭記汽車違規紀錄，於1年內達3次者，應吊扣其汽車牌照2個月，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定有明文。系爭車輛於112年12月22日經附表「裁決書文號」欄所載裁決書各記違規紀錄1次，於1年內已達3次，被告自得依道交條例第63條之2第4項規定處罰。原告雖主張不知上開規定，被告應於裁決書提醒原告可能有吊扣牌照之風險云云，然人民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之規定甚明。原告於收受裁決書處罰主文記載「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時，本可自行查詢其法律效果，尤其現今網路發達，透過搜尋方式取得相關法律效果之知識非常容易，原告縱無故意，其疏未注意及此，對本件違規行為之效果，主觀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仍應受罰，不得以其不知法律效果為由，而免除違規行為之責任，是其主張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違規事證明確，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並無違
    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法  官  張佳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時間 地點 違規事實 舉發通知單文號 處罰依據 處罰內容 裁決書文號 1 112年7月15日23時2分許 南投縣埔里鎮臺21線北向49.9公里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20公里至40公里以內 投警交字第JF0000000號 道交條例第40條 罰鍰1,8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JF0000000號 2 112年7月15日22時59分32秒許至23時1分22秒許 臺21線北向53.8公里至51.1公里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20公里至40公里以內（採區間平均速率） 投警交字第JF0000000號 道交條例第40條 罰鍰1,8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JF0000000號 3 112年7月17日9時12分許 國道3號北向222公里 行駛高速公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國道警交字第ZGB292168號 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 罰鍰3,000元，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 投監四字第65-ZGB292168號 

　　　　　　　　　　　　 


